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（2024）沪0101执611号

申请执行人：某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某，董事长。

被执行人：杨某，男，1988年3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。

某某公司与杨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23）沪

0101民初8056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因杨某未按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履行义务

，权利人某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。本院立案执行后，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和财产

报告令，责令其限期履行义务。

本院在执行过程中，依法采取了下列执行措施：

一、向被执行人杨某发出执行通知书，责令其在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并

报告财产状况。

二、通过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向金融机构、车辆登记部门、某某机构1、某某机构2、自然

资源部等发出查询通知，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。

三、向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。

本院向被执行人杨某发出限制消费令。

执行中查明，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。上述情况已告知申请执行人，申请执行人也未能提

供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线索。本案暂不具备执行条件。

本院认为，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，本案被执行人杨某暂无财产可供执行，故无继续执行

的条件，应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据此，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》第五百一

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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